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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的学者多半觉知「课程」一词多义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努力厘清课程的意义，而非放任地让语义混淆的情况恶化。本文采取理论分析的方式，首先搜集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课程定义、概念、种类、类比、说明或比喻，随後进行分析、比较与分类，最後提出课程的两项本质意义：形式和质料。课程的形式指课程的根源成因、存在目的和组织与造型，课程的质料指事前计划的概念、知识、经验及活动等。课程正是达成教育目的之工具，它相对於教育的形式，就是教育的内容或质料（即教材）。 

前言——课程的哲学分析 

「课程」这个术语（或概念），经过20世纪近百年教育学术的发展，已演变成社会大众熟知且学者常用的专业术语、专有名词和日常生活习惯用语。很明显，学者及大众在使用「课程」一词时，所赋予它的意义（或内涵）有相当差距。更甚者，学者专家对於课程的意义经常有不同的界说，这对今日教育和课程的学术发展造成了一大困扰，因为大家都在使用意义混杂且没有共识的一个术语，容易出现沟通和思考上的错乱与误解。 　　 

本文的立场是以应该厘清且能厘清的角度，探讨课程的意义。纵使目前的厘清工作不理想，本文亦未必尽善尽美，我们仍应持续努力去进行，如此才可逐渐减少「课程」意义含混的程度。这种企图如同教育哲学领域的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Hirst & Peters, 1970, p. 3）及教育的哲学分析（philosophical analysis）（Scheffler, 1958, p. 1）取向，从术语的语言和概念角度切入，探讨并厘清现行术语的意义。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些常见的课程意义区分成两大类：本质意义及非本质意义。所谓本质意义（essential meaning），是指能说明课程之本质特色的意义，或者是将课程视为一本质现象来理解所获得的意义。Beauchamp（1975）指出，课程可视为一本质性现象（p. 58）；这时我们说的课程即是指「一个具体课程」，它不是课程研发的「系统」（Johnson, 1967），也不是一个研究或学术「领域」（Goodlad, 1991; Jackson, 1992）。因此对当前众多的课程界说，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意义范畴：（1）课程指一个具体存在的课程；（2）课程指一个系统；（3）课程指一个专业或研究的领域；（4）其他意义，例如可以将许多课程类比及功能的说明纳入（杨龙立，2003b）。当课程指一个课程，尤其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学校课程时，它所具有的意义即本文所谓的本质意义；其他课程界说的课程意义，即非本质意义。　　　　 

究竟课程是什麽？或者说，课程的本质意义为何呢？这关系到众多的课程学术理论之发展。因此，本著「能说的就要尽力说清楚，不能说的也不必强求夸大其词」的态度，我们先假定课程的本质意义是能说的，於是我们有责任清楚说明课程的本质意义。本文首先列举众多学者的课程观点，区分出本质性与非本质性的见解。其後只针对本质性意义加以思考、分类及比较，并确定出数种本质性意义的类别（或类型）。再依据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四因说和形质论（hylemorphism），对课程的本质意义建立一个解释模型，随後再对课程的形式及课程的质料作进一步的说明与探讨。　　 

课程领域的繁荣和危机 

课程术语的广泛使用、课程学术的大量研究及课程专业领域的扩大发展，是20世纪後五十年来有目共睹的现象。整体来说，课程领域的繁荣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欣见及庆贺课程学术的成长，但也不得不提出另一角度的评估，即课程领域其实依然处於危机之中。 　　 

事实上，早於三十多年前，Schwab（1969）已说过同样的话，他提及课程在垂死的边缘。当时美国正处於课程理论和实务的一个繁荣时期，Schwab本人有参与领导中小学新课程的开发工作，因此照理说Schwab应该感受到这股课程领域兴盛的气势才对，何以却说出了大家不中听的话呢？Schwab对当时的课程界提出了三个要点，其中第一个要点就明确指出当时的课程领域并不是大家所想像及所感受到的那样「形势大好」；他认为当时的课程领域根本处於垂死的境地，它不能依当时大家所采用的方法和原理来持续工作，亦不可能开展出什麽成果。　　　　 

很明显，课程领域至今仍欠缺关於其自身造形的理论。「何谓课程？」、「课程领域有何基本的理论架构及原理？」等问题，可以说都处於仍待开发的境地。对於许多学者来说，可能已心满意足或身陷於今日课程领域的研究情境当中，并且把车载斗量的课程论著当作课程专业水准的保证。但是如果我们以数学、物理学及生物学等数理科学来作比较，大家就会发现课程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的开发，仍有太多要努力充实之处。　　　　 

今日课程领域的论述，内行专业者皆可察觉「课程」一词与教育、学校教育及教导（teaching）之间存在著相当程度的概念混淆（杨龙立，1997，2003a，2003b）。更甚者是连何谓课程都说不清，而且各种见解南辕北辙（Goodlad, 1991; Jackson, 1992），因此整个课程学术研究的领域一直处於浮动不明的状态。当学者分别针对不同的课程意义开发出一些理论见解，我们其实并不容易加以整合或应用；当前学者漠视各种课程论述的基础和对象的差异，更为课程领域的发展带来重大危机。因此，课程领域应重新回头检视「何谓课程」这个课程理论中最根源和最基础的问题。纵然目前无法厘清，至少应不断尝试厘清，如此才能对於後续各种论述的优缺和限制有更明确的掌握。否则课程意义不明又不定，一切繁盛的课程论述有如立基於流沙上的高塔，终究是根基不稳的危楼。　　 

课程本质意义的确立 

常见的课程意义 

以下列出一些学者提及的各种课程定义，供大家参考讨论。Saylor, Alexander, & Lewis（1981）提出四种课程意义，分别是：课程如学科，课程如经验，课程如目标，课程如计划（p. 4）。 　　 

Schubert（1986）曾列出八种课程的形象（image），分别是：课程如内容或学科质料（subject matter），课程如计划性活动的方案（program），课程如有意图的学习成果（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课程如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课程如经验，课程如个别的工作及概念（discrete tasks and concepts），课程如社会重建的议程（an agenda for social reconstruction），课程如跑马道上的活动（currere）（p. 26）。　　　　 

Taylor & Richards（1989）提出六种定义，分别是：教育的内容、学程（course of study）、教育性经验、学科、学科质料、教育性活动等（p. 3）。　　　　 

Connelly & Lantz（1991）则对课程的术语提出了九种使用定义：学校为了达成训练学生以团体方式思考和活动的目的所组织的一些经验；在学校指导下学习者所有的经验；学校为了使学生得到专业教导的内容和特殊材料而作出相关的整体计划；课程被视为一种方法学探究（methodological inquiry），探索教材元素的呈现方式；课程是指导生活的一种作为，是学校的生活和方案；课程是为了学习的计划；课程是计划的、指导的学习经验和企图的学习结果；课程本质地包含母语与语文、数学、科学、历史、外语这五个领域的研习；课程被认为是涉及人类经验之思考的可能样态的广度增加（p. 15）。　　　　 

Posner（1992）列出六种课程概念，分别是：学习结果的范围和顺序、整体学程的计划、内容大纲、教科书、一组学程、计划性经验等（p. 4）。　　　　 

Ornstein & Hunkins（1998）举出五种常见的课程定义，包括：计划、经验、系统、研究领域及学科质料等（p. 10）。　　　　 

Oliva（2001）列出了课程的十三种定义，分别是：课程是学校中所教的；课程是一个学科群的集合；课程是内容；课程是一个研习的方案；课程是材料（materials）的一个集合；课程是课（courses）的一种顺序；课程是一个表现目标（performance objectives）的集合；课程是一门研习的课；课程是校内发生的任何事；课程是学校指导下校内外所教者；课程是由学校人员（personnel）计划的任何事；课程是学习者在校内经历的一系列经验；课程是个别学习者的经验，有如学校教育的结果（p. 3）。　　　　 

上述的课程定义，许多是将课程视为学校教育的材料，因此亦经常被认为是较传统的定义，而相对於这传统定义的，是1970年代以来兴起的再概念（reconceptualization）观点。例如，课程学者Pinar & Grumet（1976）强调应重视课程的动词意义，故偏好currere（动词解）而非curriculum（名词解）；他们认为课程应著重主体依自己能力去再概念、依自己经验去建构自己的意义及自传（见Schubert, 1986, p. 33）。再概念取向的学者，反对Tyler主张的课程目标模式，以及专家编制并指导实务工作者的课程预先制定观点。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1995）等人编辑出版的Understanding Curriculum一书，叙述了课程的再概念取向观点；课程被界定为符号性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或文本（text），课程所具有的实践、结构、形象与经验等等属性或内涵，可以透过历史、政治、种族、性别、现象学、後结构主义、後现代主义、自传和传记、美学、神学、制度及国际等方式来确认和分析。　　 

课程本质意义的类别 

究竟何谓课程呢？课程学者固然提出了不少说明（李子建、黄显华，1996；黄光雄、杨龙立，2004），但是我们从本质性及非本质性的意义来分类，即可将许多的课程意义暂时隔离不予讨论。大体来说，在众多的课程定义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的定义、概念与界说是将课程视为具体存在的「一个课程」，例如课程如学科、课程如经验、课程如内容或教材等，这些观点显示出课程的本质意义。反之另一些观点，例如视课程为一个体系（如课程为指导教师教导的系统、课程为研究领域），或视课程为专业领域（如课程为一门学科或专家形成的社群），这些观点就显示出课程的非本质意义。因此，课程的本质意义较偏向传统的课程见解，而这种对课程的界说亦符合当前在各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学校中真正运作的课程的核心特性。 　　 

对课程的各种本质性定义、界说、比喻或概念，我们可大体区分出三种课程本质意义的类别：　　　　 

1.
描述课程的根源成因或存在目的，如「课程是学校中所教的」、「课程是学校指导下校内外所教者」、「课程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课程是有意图的学习成果」、「课程如内容」、「课程如教育的内容」、「课程是校内发生的任何事」、「课程是有意图的学习」、「课程是学校的生活」、「课程是教育性经验」、「课程是学校指导下学习者所有的经验」等。至於「课程如文化再生产」、「课程如社会重建的议程」等看法，亦部分地描述了课程的根源成因或存在目的。 

2.
描述课程的组织及造型特徵，如「课程如方案」、「课程是与教导内容相关的计划」、「课程是为了学习的计划」、「课程是整体学程的计划」、「课程是学科的集合」、「课程是材料的集合」、「课程是目标的集合」、「课程是一门课」、「课程是学科」、「课程如产物或成品」、「课程是内容大纲」、「课程是组织的经验」等。 

3.
描述课程的质料或成分，如「课程是学科的质料」、「课程如经验」、「课程如活动」、「课程是教育性经验」、「课程是教育性活动」、「课程是组织的经验」、「课程是学校指导下学习者所有的经验」、「课程是学校的生活」、「课程是计划性经验」、「课程是学习结果的范围和顺序」、「课程是一些课之间的一种顺序」、「课程是学习者在校内经历的一系列经验」、「课程是学科」等。课程被界定为符号性表徵或课程如文本的见解，亦部分地指出了课程的质料或成分；而这种见解在课程研究思考上的效用较大。 

这三种课程本质意义的类别包涵由具体至抽象、由实质事物到根源成因与目的之情况，课程的某些定义同时属於或具有不同类别的本质意义。课程的成因与目的不仅指出了课程出现和存在的原因，而且亦是课程要达到的目的及课程存有的说明。　　 

课程的形式与质料关系 

亚里斯多德的形质说 

亚里斯多德提出四因说、形质说和潜能实现说，三者形成了他在宇宙论和形上学的重要理论。亚里斯多德在《物理学》中指出，我们若要具体描述动态变化的历程，可以用四个原因来说明事物的生成变化（项退结，1976；Edwards, 1967, p. 156）。这四个原因分别是： 

1.
目的因（final cause）—— 说明了事物发展的终极归趋，例如人们建造房屋时所企图达到的保护与生活目的。 

2.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视为事物朝向目的发展的中介，它是形而上的形式（morphe）概念的具体化及形而下的表露。形式因指出事物的造型与组织或结构，即可视为形式概念的具体表现，例如人们建造房屋时所企图建造的房屋样式与架构。 

3.
动力因（moving cause）—— 指事物变动的促成原因，例如建造房屋是必须先有人们才有可能进行建屋工作。 

4.
质料因（material cause）—— 指事物的组成成分，例如房屋由木材或石材所建成。 

亚里斯多德又在《形上学》里将目的因、形式因及动力因三者合并为事物的形式（form），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事物的质料（matter）。因此，亚里斯多德形质说里的形式，即界定事物质料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事物发展的目的，它更是事物存在的意义所在。他同时亦用潜能（potential）与现实（act）来说明相似的变化历程，潜能朝向现实的动态发展变化即潜能的实现历程，它是体现目的性的一种表现。整体来说，亚里斯多德认为事物皆具有形式与质料两种本质成分，经由质料与形式的转变或潜能与现实的转化，可以生成新的物体，这种变化历程如图一所示（参阅邬昆如，1971，页165）。　　 

图一：形式与质料的两种关联

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以解决柏拉图（Plato）理念（idea）与实际世界分割的缺失，并且贴切地说明了事物的变化和变迁现象。不过他的观点亦存在一些缺失，为学者所诟病，例如：（1）他的形质说适合於解释具体存在的物体（实体），不适合於说明非实体者；（2）他强调万物皆有质料与形式两部分，但是他又指出有不具形式的纯质料（抽象的）和不具质料的纯形式（抽象的），在概念上似乎不易理解，在逻辑上亦有不通之处；（3）质料与形式乃相对的、差等的、层次的和转换的，因此人们取用时容易出现不同的界定。Barnes（1995）亦指出亚里斯多德使用的质料相对於形式可以类比到肉体相对於灵魂，似乎质料与形式在概念和语义上过於含混（p. 97）。此外，亚里斯多德是否主张有属於个体的形式，在学术界亦有所争议。因此，完全依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应用在对课程的解释上，便需要更多理论上的工作。不过参考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可以启迪我们对课程意义提出另一种异於当前学者的解释。　　 

课程的形质说 

依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课程的质料或组成成分、课程的组织及造型特徵，以及课程的根源成因或存在目的等，都是课程之所以为课程的本质，因此这些亦正是课程的本质意义。我们用课程的形式与质料来说明课程存在的两类特定本质意义。课程的形式是课程质料实现後的情景、样态（mode）或表达方式的真正意涵，亦是具体及真实课程代表的意义；课程的质料则是组成课程的各种具体事物。当课程的质料经由一连串的作为、动作或者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动力因，最後形成课程的形式，课程所具有的本质意义亦在此完成。用另一种角度来说，课程质料所具有的潜能，在课程形式中实现了。 　　 

亚里斯多德以房子为例列出了四个原因（邬昆如，1971，页169），我们亦用传统课程观和再概念课程观来做等质的类比，详见表一。　　 

表一：四因说及课程的类比

四原因类别
房子
课程（传统观点）
课程（再概念观点）

目的因
•
房子（形上意义的实体）
•
固定课程成品完成、依目的创造真实存在的课程
•
课程随时变动、依临场师生主体来形塑课程

动力因
•
建筑师、工人
•
课程设计者、教师
•
教师、学生

形式因
•
房子图案（蓝图、造型与组织）
•
固定及事前规划的组织顺序、课程结构或造型
•
不固定，教与学进行中的组织顺序、结构或造型

质料因
•
石块（组成成分）
•
知识、经验
•
知识、经验、师生

课程与教育的关联 

亚里斯多德的形质说仅用以说明具体事物（实体），因此传统观点的课程可以适用於形质说，而再概念观点的课程及教育则不完全适用於形质说。然而，我们可以依据日常生活语言的运用，扩大形式与质料二词的适用范围。如此，再概念观点的课程意义及大家讨论的教育意义，亦可运用对比的形式与质料二词来分析及说明（不过此时已多少离开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例如，当前可以见到课程形式（Pinar, 2004, p. 247）与知识形式等术语的运用。从教育领域来说明，课程的质料实现并转化提升完成为课程的形式後（课程开发完成），该课程亦名实相副和表里如一的被接纳为教育的恰当内容，以及符合教育的规范，成为施教者将要教的教材。众所公认的是课程要达成教育目的，因此当课程进一步实施，亦即由课程形式（教育质料）再一次实现、发展和完成时，从教育的角度来立论，正是教育质料实现并完成教育的形式，亦即教育活动的目的达成，受教者获得合宜的成长。於是我们将课程的本质意义形成的阶层扩大到教育的视野来理解与诠释，即可获致一种课程与教育间形式质料关系的架构，如图二所示。 

图二：课程与教育的形式质料关系

进一步用四因说来说明这种课程与教育的关系，整个解释模型如图三所示。图三显示，按传统观点，课程与教育之间有较明显的上下阶层关系。反之，再概念观点中课程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就比较融合，不易明确区分或切割，於是我们可以视课程质料近似或者等同於教育质料。又因为再概念观点的课程意义不限於在教师教导之前的课程，还包含了课程实施的真实运作部分，因此课程目标的达成或是课程形式的完成（课程潜能的实现），几乎等同於教育目的之达成和教育形式的完成。亦即是说，课程与教育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线，课程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不必以形式和质料来加以说明。当代再概念观点的课程论述，经常名义上讨论课程，实际上却是在检讨教育，课程与教育及学校教育概念不分的情形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图三：课程的本质意义及课程与教育的关系

　　 

课程的质料 

质料的语义 

我们可以进一步检视课程的本质意义，藉以深入了解当前课程概念和定义分歧的原因及其统合之道。课程的质料（matter）并不等同於课程的材料与器具（materials），「课程的质料」是个相对於「课程的形式」的概念，它可指许多非物质性和抽象的事物。可是今日大家往往视material为明确具体的事物。因此，即使material的字义指涉及matter，但我们仍予以区隔。简单的说，谈及课程的质料时，可以从哲学和抽象的角度来理解「质料」一词的意义，亦可由具体成品和器具的角度来理解。反之，如果我们说课程的材料或器具（materials）时，限於一般约定俗成的语义，人们多半会将材料或器具只限於物品和东西，不太会想到它在哲学上的意义。因此本文中采用质料（matter）一词，尤其是从形式与质料对应的说法来理解和界定质料的语义，至於其他国内外学者於论述中使用到质料（matter）及材料（material）二词时，是否如同本文的界说则不得而知。同理，教育质料（educational matter）简称教材，亦非一般人所认定的器物，它可指许多抽象的事物，而非教科书或教具的同义词或代名词。质料相对於形式，人们亦经常用内容来对应形式，因此我们可用「内容」一词来替代「质料」一词，不过这只限於从课程内容对应课程形式来立论。课程界许多学者持「课程如经验」的观点排斥「内容」一词，并自我设限将「内容」一词等同於知识或学科知识，其实这是不恰当的。「内容」一词可泛指知识、经验或其他事物（黄光雄，杨龙立，2004），所以「课程的质料」有时可用「课程的内容」来代替。 

质料的类别 

依据目前学者们的见解，课程的质料大体有几种类别： 

1.
经验，指各种经验。 

2.
学科材料，指知识、价值、技能等学科内的元素。 

3.
组织时的要素，如范围、顺序。 

4.
其他，如目标、任何事、活动、生活、学习工作、学习机会、产物或符号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 p. 16）。 

「课程是（如）经验」的说法，又可细分出性质相异的数种经验，分别是教育性经验、达成目的所组织的经验、学校指导下学习者所有的经验、计划性经验、学习者校内经历的经验、学习经验、计划的学习经验等。因此经验这个课程的质料，我们不从哲学上来探讨其类别，仅就目前教育及课程学者的观点即可归纳分类出几种经验，如计划的经验、非计划的经验；教育的经验、学习的经验；所有的经验、部分的经验；施教者及学校指导下的经验、非指导下的经验；校内的经验、校外的经验；组织的经验、未组织的经验；计划的经验、真实的经验等。这些经验分类里较重要的是事前计划的经验，以及师生临场互动创造出来的经验。Tyler（1949）提出依预定目标来选择学习经验，这种见解曾被Kliebard（1970）批判，因为Kliebard认为如果经验是师生互动创造出来的，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先行预选。主张课程如经验的学者，亦多半认定课程为实际历程中形成的经验（李子建，1996；李子建、黄显华，1996），这也是当前再概念论者支持的见解。这种视课程为真实经验的主张，早於1930年代就已提出，并随进步主义运动日渐盛行於世且成为目前的主流见解，然而这种主张也从1930年代起在教育界造成课程的概念争议（Scheffler, 1960, p. 23）。反之传统的课程定义常被误解为不重视经验，其实传统的课程定义强调学科知识外亦重视经验，只不过看重的是事前规划和预定要学生去学习的经验。　　　　 

「课程是学科材料」的说法，并未特别指出真正的课程质料及课程内容是什麽。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是将课程与学科等同，学科材料及其组织（即学科）就是课程，例如西方古代的三艺及四艺科目，以及中国古代六经与六艺。因此，当人们从学科及学科材料的角度来理解课程的质料时，无可否认都认为最主要的质料就是知识。事实上各种学科材料或未组成学科的质料并不限於知识，知识之外另有价值与技能（Tyler, 1950）要加以组织。除此之外，人们在学科的设计中仍会纳入知识在生活上的应用、相关的方法和技巧、各种活动如实验、作文、参访等。因此，目前多数人皆以为课程为学科材料的主张必然使课程窄化为全由知识所构成，其实不然，此时课程的质料仍是综合各种知识和非知识者所组成。　　　　 

课程的质料被指为课程质料组织时的要素是较少人的见解。毕竟学习结果的范围和顺序或知识与经验的顺序本身并不构成人们所理解的课程。不过，大多数人对课程的认知正是知识与经验再加上范围和顺序等组织时的要素。因此若课程的质料是学习结果的范围和顺序时，其实要突显的关键性质料是学习结果并非散乱和任意列出，而且学习结果已有明确的组织，其中范围和顺序是必不可少的两项要素。不过从形式的角度立论，课程组织时的要素（如范围与顺序）列入课程形式的范围似乎较佳。　　　　 

人们亦经常提出其他的课程质料观点。就再概念论者主张课程是符号表徵来说，表面上这种见解新颖，课程被视为政治文本、种族文本、美学文本等。但究其实，课程质料为符号表徵时，符号又不是独立自存之物，仍是人们互动认知、理解及诠释所形成。因此再概念论者整体论述的取向和立场，可以说依然与「课程如经验」的观点近似，而且偏重主观经验说及主体诠释经验说。至於「课程如活动」和「课程如生活」的见解，亦反映20世纪初期以来进步主义的教育观，如活动课程、活动取向以及生活取向的教育实施。这种活动和生活取向的见解不单为Kilpatrick（1951）所提倡，同时亦是杜威从经验观点所主张者（Dewey, 1916）。因此，如果我们依据杜威经验改造、连续发展及生长的概念来理解，不论课程质料是活动、生活还是经验，其实在理论与实务上都相当近似。学者主张「课程如学习工作或学习机会」，可以说是「课程如有意图的学习或有意图的学习结果」的一种明确和细致的引伸。这些观点都著眼於学习，并且从学习来界定课程，因此亦反映出儿童中心说的部分特徵；又因为学习著重於学生真正的实作，因此我们会发现这种见解较倾向於真实经验的创造和可行性。　　　　 

在1960年代课程目标模式盛行时亦引起行为目标应否使用的争论，此时有学者开始主张「课程如同目标」。这种说法其实和「课程是有意图的学习结果或学校教育结果」相当同质。不论课程的质料是目标、有意图的学习结果、学校教育成果还是经验或知识，我们都没有真正确切指出它实质的内涵，因此当我们进一步指出确切的事件、事物或内容时，「课程如目标」、「课程如经验」、「课程如知识」等观点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重叠。例如设定目标是「特定经验的学习」或「某学科知识的学习」时，即造成目标、经验及知识三种课程质料间的重叠。通常目标还是比较限定的内容，如果把课程视为学校中发生的任何事，又会形成比起「课程是经验」的主张还要广泛的内容。相反，当课程被视为产物和成品时，我们又会发现产物和成品的物质属性（如文件、教科书）在相当程度上亦制约了课程的内涵。　　 

课程的形式 

课程的组织及造型特徵 

「形式」一词有许多涵义，形而下的物理性涵义可指外形、结构全貌或组织的情形，形而上的抽象涵义则可指事物的风格、特色、根源成因或存在目的。就课程的组织及造型特徵来说，学者早已提及「课程是目标的集合」、「课程是学科」、「课程是计划」、「课程是成品」、「课程是学程」、「课程是一门课」等见解。这些主张都直接指出了课程的组织特性——课程是一种组织体，是一些质料的组合或集合，它的名称可以是学科、课、学程、计划、系统、成品等，不一而足。人们最常见的课程组织就是学科，学科至今仍是最容易被认为是课程的概念。主张统合课程（integrated curriculum）者和进步主义者一样，都批评学科的不当，欲弃之而後快，这在教育界形成了争议（杨龙立、潘丽珠，2001；欧用生，2000）。杜威的见解可能较为恰当，他重视学生的经验、兴趣与需求，但是也强调协助学生学好学科。不论是学科还是课（course）或学程（courses of study）都呈现出共通的特性，它们都是一些质料，并且以有顺序、计划和组织的整体面貌出现。 　　 

很明显，课程的整体观亦反映出课程的计划特徵，课程是一些计划性的质料或是质料经组织後的整体。例如学校中的学科并非天经地义的，它的构成成分及顺序安排是人们所做的一种计划性的设计，设计完成的学科亦可视为一种计划性的知识体系。更具计划特性的课程组织就是各国公布的课程标准，其中授课内容、顺序、范围甚至重点、章节、年级等都规定得详详细细。因此课程成品是日课表或教科书时，它一样带有计划的特性，不单提供了教育内容或课程内容与课程质料，同时亦规范了人们使用的方式和规律。因此，课程的组织特性及计划特性是不可或缺的特性。反对学科者经常会提出另一类型的组织和计划来取代，例如改变现有的学科组合或增减不同的学科或内容，但无法彻底扬弃组织与计划的特性。事实上，课程有目标就已代表它必然存在组织性和计划性，目标就是组织和计划上要去完成的使命。如果我们承认课程与教育必然存在目标、意图及意向时，课程质料也当然依据这种既存的目标、意图及意向才为施教者所选择、组织与计划。课程目标如同课程形成的目的因，目标同时还是课程的成因。　　 

课程的根源成因或存在目的 

就课程的根源来说，课程概念何以会出现？课程概念的出现是要回答什麽问题或解释什麽特殊的现象呢？当课程学者提出五花八门的主张时，我们有必要找到一个较稳固的立足点来思索课程的根源。从教育哲学的论述及一般大众日常生活里的用语和思考习惯，我们可以确定一种既专业又普及的课程见解，那就是把课程视为教育内容、教育质料或教材的代名词。贾馥茗（1983）、Hyman（1973）、McNeil（1996, p. 3）及Moore（1982）等皆指出，课程这个概念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要教什麽」。所以当课程是一个具体存在的课程而非课程学术或课程开发体系时，它就是施教者企图要教的内容。推而广之，课程正是施教者和施教机构基於教育目的所安排设计的教育内容或教材，它亦是相对於教育形式的教育质料组织体。课程的定义如「学校教育的结果」、「有意图的学习成果」及「有意图的学习」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课程是「学校要教」的字样，但是我们可以想想，这些学校教育的结果、学习成果及有意图的学习等，不正是我们企图达成的、企图教的，以及企图要学生学到的吗？因此这些定义依然反映出课程是「学校要教」的意思。不过当这些定义的内涵由「将要教」改成「正在教、正在学和教之後」，整个情况又另当别论了。 　　 

再概念取向的课程观点，往往著重於从「正在教、正在学和教之後」来理解课程，并且轻视传统以来从「将要教」的角度形成的课程意义。我们不必如同再概念取向的课程观点，将课程范围定义得如此广泛，毕竟世界各国的课程标准里展现的课程，都是符合传统观点的课程意义。课程定义维持传统，不代表我们就必然不重视师生自主或教学临场的真实性。反之标榜课程要再概念化，亦不代表真实教育情境里的课程实施和教育活动品质，在理论与实务方面就必然会获得改进。不论课程意义为何，它要与教育概念内涵有所区隔，而且它就是为了教育目的之实现而存在。因此，我们认定课程的形式即：「课程是符合教育目的且有组织的教育内容、教育质料或教材」。 

结 论 

经由前述的分析和论证，本文参考亚里斯多德四因说和形式与质料的说法，提出课程的本质意义有下列诸项： 

1.
课程的意义可以区分出本质及非本质两类型。本质的意义又可以分为课程的形式及课程的质料，课程的形式则再细分出课程的成因和组织两类。 

2.
课程的成因即课程为达成教育目的之工具，是施教者企图要教的教材或教育内容。课程的组织即课程的质料构成单位及组织样式如学科。课程的质料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与莫衷一是，在未进一步厘清前，可采实用的方式接受各种说法，只要它符合课程的形式的规范。因此，可泛指符合前述课程成因及课程组织的各种事物，如活动、经验、知识、概念等。 

3.
在课程与教育的关联方面，课程质料如潜能般实现後形成课程的形式，这即是符合教育目的之真实具体的课程；课程的形式又可视为是教育的质料，经由教导过程使其潜能实现，完成教育的形式，即教育目的之达成。 

4.
课程的本质意义接近传统的课程定义，是从「将要教」的角度形成的课程意义，因此和再概念取向的课程观点从「正在教、正在学与教之後」来理解课程，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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